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1月30日
                               府行救字第1050024609號
訴願人：洪慧蓉      地址：南投縣仁愛鄉南豐村松原巷12號

送達代收人：徐文宗  地址：台中市三民路一段149號11樓之1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右訴願人因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4年12月3日仁鄉土農字第1040018983號函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乙案，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緣坐落於本縣仁愛鄉眉溪段679地號土地（原住民保留地、地目空白、面積4573平方公尺，下稱系爭土地）原屬國有財產局未登錄之河川新生地，因南豐社區發展協會規劃未來作為南豐村公園綠地公共休憩設施之場域提出用地需求，前經財政部國有財產局及原住民委員會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核定通過增編原住民保留地並經埔里地政事務所登記在案，訴願人於101年03月1日向原處分機關申辦本案土地他項權利設定登記，主張黃冬花（訴願人之母）於73年間即已開墾耕作至今，並於83 年間自行施設河川堤防護岸施設工程，有施工證明書為憑，原處分機關認無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相關規定之適用，以102年3月8日仁鄉土管字第1020004057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不服，遂於同年月15日向本府提起訴願，本府同年8月15日府行救字第 1020161595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6個月內另為處分。」在案，然原處分機關未於上開期間內另為處分，訴願人遂於103年4月21日再向本府提起訴願，原處分機關於同年7月21日仁鄉土管字第1030014002號函否准所請，訴願人仍表不服，並於同年8月11日提起訴願，本府同年10月1日府行救字第 1030193688號訴願決定：「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3個月內另為處分。」嗣原處分機關依撤銷意旨重新審查，104年12月3日仁鄉土農字第1040018983號函所為處分仍維持其主張，訴願人遂於同年月22日再提起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規定：「原住民保留地合於下列情形之一者，原住民得會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向當地登記機關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一、本辦法施行前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二、由政府配與該原住民依區域計畫法編定為農牧用地、養殖用地或依都市計畫法劃定為農業區、保護區並供農作、養殖或畜牧使用之土地。」、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第3點規定：「原住民於77年2月1日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繼續使用之公有土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前項申請劃編之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該土地不得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二）依水利法第83條規定屬於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地。…」、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第4點規定：「原住民於中華民國77年2月1日前即使用其祖先遺留且目前仍繼續使用之公有土地，得於自公布實施之日起，申請增編或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平地鄉原住民宗教團體於中華民國77年2月1日前即使用原住民族遺留且目前仍繼續作宗教建築設施使用之公有土地，得申請增編原住民保留地。前項土地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之：…（二）依水利法第 83 條規定公告屬於尋常洪水位行水區域之土地。…」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第7點規定：「經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地，分配予原申請人。但妨害居住安全或國土保安者，不得分配設定耕作權、地上權。…」分別定有明文。
2、 本件訴願理由略以：訴願人之母黃冬花於73年間即在系爭土地上開墾耕作，因該土地位於河流邊為保護農作物免被河水沖毀，曾於83年間自費施設堤防護岸，因系爭土地原屬國有未登錄地，訴願人民國97年間向原處分機關依「補辦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實施計畫」申請增編系爭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俟國有財產局同意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在案，訴願人遂於101年3月1日依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8條第1項規定檢具相關資料向原處分機關申請土地權利設定登記，符合本辦法施行前，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等語，資為爭議。
3、 經查系爭土地原屬國有財產局未登錄之河川新生地，因南豐社區發展協會規劃未來作為南豐村公園綠地公共休憩設施之場域提出用地需求，申請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前經財政部國有財產局100年6月13日台財產局接字第1000016918號函及原住民委員會100年6月23日原民地字第1001032838號函示，依據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5條第1項之規定：「原住民保留地之總登記，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囑託當地登記機關為之；其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中央主管機關，並於土地登記簿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註明原住民保留地。」辦理，且由埔里地政事務所於100年11月29日辦竣增編原住民保留地所有權第1次登記，本府101年1月4日府授原產字第10100054960號函已同意核發土地使用在案，合先敘明。
4、 本案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其母黃冬花於73年間即已開墾耕作至今，該土地位於河流邊為保護農作物，為免被河水沖毀並於83 年間自行施設河川堤防護岸施設工程，主張符合公有土地劃編原住民保留地要點第3點，原住民於77年2月1日前即已使用其祖先遺留且迄今仍繼續使用之公有土地，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向土地所在地之鄉（鎮、市、區）公所申請劃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亦符合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前由原住民開墾完竣並自行耕作之土地，得申請設定耕作權登記，惟系爭土地於100年11月29日以前為未登錄之河川新生地，土地為國有財產署所管轄，南豐社區發展協會執行100年度原住民族部落永續發展計畫，將系爭土地申請增編為原住民保留地，並非訴願人依據「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及「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審查作業規範」規定申請增編或劃編之原住民保留地，訴願人主張73年即在系爭土地上耕作之事實，無論是否為真實，倘訴願人非公有土地增劃編原住民保留地之申請人，即非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所規定，經核定增編之原住民保留地，得分配之人，其私自施作堤防護岸，疑有涉及違反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被占用處理要點無權占有事實之嫌，亦不符合公有土地增編原住民保留地處理原則受分配設定耕作權之人，訴願人主張顯係誤解法令，委難採據。是原處分機關104年12月3日仁鄉土農字第1040018983號函否准所請，自無違誤，應予維持。
5、 基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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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1月3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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